
关于开展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部、处、室、中心，各教学、教辅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，按照《市教育两委关

于在全系统范围内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津教安函

〔2020〕44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开展电气安全隐患自查工作

各部门要牢固树立“隐患就是事故，事故就要处理”的理念，

对现有电器产品和电气线路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摸排，重点查看是

否存在电气线路敷设不规范、用电负荷超额、电源插座数量不足、

电气线路老化以及未设短路保护装置、私拉乱接电线、使用无证、

“三无”电器产品等问题；是否存在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、人车同

屋、飞线充电等违规停放和充电行为。

二、突出重点领域电气综合治理

学校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加强对学生公寓、食堂、教学楼、

图书馆、实训室等重点人员密集场所；校园施工现场、商业街等

重点单位以及电梯等重点特种设备的电气综合整治。针对学生公

寓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电动自行车充电、电器电路老化等安全

隐患重点问题，开展集中排查，防止安全风险隐患失控引发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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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学校电气安全使用管理

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严密责任链条，织密

责任网络，建立完善用电安全日常管理制度，定期开展安全用电

巡查，提高发现和消除电气火灾隐患的能力。

四、开展电气安全宣传教育

各部门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类媒介，开

展校园电气火灾防范专题教育，宣传电气火灾事故教训，普及安

全用电常识。要将电气安全知识作为师生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，

号召师生购买使用正规企业生产的合格电器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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